
第 1920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1月20日

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漳华东路151号东裕花园1幢1单元701室

漳州市龙文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1647192

申  请  人

福建省信达知识产权集团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2类：雪橇（运载工具）；汽车；电动运载工具；自行车；自行车用气泵；高架缆车；平卧

式婴儿车；充气轮胎的内胎；小型遥控摄影无人机；船

申请日期 2024年10月29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1月21日至2025年04月2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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